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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文登5月3日讯(通讯员
刘俊超 蔡妮妮) 2018年

度社会保险长期待遇领取资格
认证工作已经于4月1日正式启
动，“威海人社”手机APP自助
认证服务将全面开放至6月30
日。只需扫描二维码，在手机中
下载安装“威海人社”APP，登
录进入【社保】页面后，选择【资
格认证】，按软件提示即可逐步
轻松完成认证。

“认证成功”是认证完成了
吗？

很多人都知道，每年4至6
月正在进行的社保长期待遇领
取资格认证，可以通过“威海人
社”手机APP完成。在认证的时

候大家会看到，认证的最后一
步操作完成后，手机界面会出
现“认证成功”的提示，那么这
是不是表示顺利完成认证了
呢？

文登区社保中心的工作人
员表示，用威海人社手机APP
认证时出现“认证成功”的提
示，这表示认证对象按照步骤
把相关信息成功上传到了社保
经办机构的信息后台，在这之
后，待遇发放地社保经办机构
要对认证对象上传的信息进行
逐一审核，看看是否准确合规，
审核合格后才算是真正完成了
资格认证。审核不合格的，社保
中心的工作人员会电话告知认

证对象，告诉其问题并何在指
导其进行正确操作。

认证不规范会导致认证失
败！

随着“威海人社”手机APP
的推广与使用，大家越来越体
会到了“互联网+社保服务”的
便利。但是，在长期待遇领取资
格认证中认证对象信息录入不
规范的情况具体有哪些呢？对
此，社保中心工作人员提醒，主
要有三方面需要注意。

本人当场拍照的问题。用
手机进行过认证的人都知道，
手机认证有一个步骤是需要现
场拍摄。有些认证对象在进行

“本人当场拍照”时，有的是拍

成了身份证上的本人照片，有
的是翻拍驾驶证等其他证件上
或手机上留存的电子照片，或
者是家中的老照片，这些情况
下的拍照都是无法通过审核
的。

拍摄“身份证”的问题。有
的拍成了国徽和有效期的那一
面，再有的人拍摄的身份证信
息不全，比如拍了一半，再就是
拍摄角度或光线没有掌握好，
导致拍摄信息不清晰。另外，拍
摄身份证复印件，或用户口簿、
护照、老年证、残疾人证等证件
代替身份证的，都是不能通过
审核的。

认证人员身份确认的问

题。因为“威海人社”手机APP
是一个人注册账号，可以通过

“管理常用人员”添加多人。所
以在办理业务初始环节时，要
勾选进行资格认证人员，基本
信息录入及拍照也要对应准
确，避免“张冠李戴”。

个人基本信息更新要仔
细。领取社保待遇人员在认证
过程中需如实更新个人的基本
信息，如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等
个人基本信息发生变化的，可
以通过手机APP自行更新。对
领取待遇人员数据信息进行规
范，维护好家庭住址、银行卡和
电话等基本信息数据，确保社
保待遇能够及时发放到位。

医医保保中中断断时时要要及及时时进进行行衔衔接接

本报文登5月3日讯
(通讯员 滕娣 宋洁)
近日，市民刘女士因生病
住院未能享受医疗保险
费用报销的问题，到文登
区社保中心咨询。经工作
人员了解及查询，无法报
销是由于刘女士于2017
年12月份从单位辞职，中
断了其参加的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后于4月21日
又参加了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

根据威海市相关医
保政策规定，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人员转为参
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时，
连续缴费或者中断3个月
内参保并补交欠费(含政
府补助)的，自参保缴费
之日起享受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报销待遇；中断缴
费超过3个月的，需缴费
满3个月后方可享受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待遇。
因此刘女士现在住院就
不能享受居民医疗保险

报销待遇。
那如果因换工作等

原因，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发生中断怎么办呢？

按照国家《关于印发
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
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暂行
办法的通知》和《关于做
好进城落户农民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和关系转移
接续工作的办法》等有关
政策规定，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应在基本医疗保
险关系发生变更的3个月
内，按规定在社保经办机
构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
续手续。参保人办理医保
关系转移接续前后，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缴费中断
不超过3个月且补缴中断
期间医疗保险费的，按参
保地规定继续参保缴费
并享受相应的待遇。

在基本医保制度实
践中，为预防无病逃避参
保缴费责任，有病临时参
保享受待遇等选择性参

保的道德风险，确保正常
参保缴费人员的合法权
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
基金安全，各地都对参保
人医保关系发生变更时
的待遇享受作了具体规
定。实际操作中，多数统
筹区普遍做法是，参加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
中断缴费后3个月内补缴
相关费用并继续参保缴
费的，从补缴费用的次月
起正常享受医保待遇，中
断缴费期间发生的医疗
费用不予支付。在规定期
限内没有补缴医疗保险
费的，再次缴费参保时，
规定有3个月至6个月不
等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待
遇享受等待期内，参保人
需按规定缴纳基本医疗
保险费，但发生的医疗费
用不予支付。

在此，社保中心工作
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在医
疗保险中断时要及时进
行衔接，以免影响报销。

6600岁岁后后养养老老金金怎怎么么领领？？

本报文登5月3日讯
(通讯员 宋文学) 对于
城乡老年人来说，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是提供
生活保障的重要组成部
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养
老金待遇由哪几方面组
成？这可关系到60岁后你
能拿到多少钱。那这笔钱
是怎么领的呢？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
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两
部分组成，支付终身。文
登区现行的基础养老金
标准为120元/月。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为每一个参
保人建立一个终身记录

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
人缴费、政府补贴全部记
入个人账户。如果参保人
所在村集体或者其他集
体经济组织条件较好，为
参保人提供了集体补助；
或者有其他组织(个人)
给参保人提供了资助、捐
助等，也会全部存入参保
人的个人账户。个人账户
里的这些钱，每年按照我
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计
息。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
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
部储存额除以139。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养老金待遇领取条件为，

年满6 0周岁、按规定参
保、未享受国家规定的其
他养老保险待遇的居民，
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

另外，居民养老相关
保险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
周岁的老年人不用缴费，
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45
周岁以上(不含45周岁)
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
年限应不少于实际年龄到
60周岁的剩余年数，允许
补缴，但补缴后累计缴费
年限不得超过15年；45周
岁以下(含45周岁)的，应
按年缴费，累计缴费年限
不少于15年。补缴部分政
府不给予补贴。

献血
日前，文登区社保中心积极组织职工参加无偿献血活动，以实际行动为社

会公益事业捐一份热血，献一份爱心。
本报记者 姜坤 摄影报道

社社保保问问答答

问：在企业上班时发生了工伤，但
是企业不给申请工伤，请问个人申请
工伤都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答：需要(1)《职工工伤认定申请
表》；(2)《职工在职证明》；(3)《职工因
工伤(亡)调查取证记录表》及两位证
人身份证复印件；(4)受伤职工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5)初次及连续治疗病
历及相关检查报告原件、复印件(病历
及报告单复印件需加盖医院红色诊断
公章)；(6)属职业病的应提供合法有
效的职业病诊断证明或鉴定书原件和
复印件。(通讯员 李红塔)

问：单位今年想给职工交保险，单
位新参保都需要什么资料？

答：企业新开社保户所需资料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银行开户许可
证、近3个月的财务凭证、法人身份证
原件、单位公章、增加缴纳社会保险费
明细表、企业人员流动联系表、劳动合
同或招工表、参保人身份证等(上述材
料均须原件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到
税务登记地社保机构办理。

(通讯员 曲禹臻)

问：还差几年就到退休年龄了，之
前几个工作单位都不在一个省，如何
确定我的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地呢?

答：跨省流动就业的参保人员达
到待遇领取条件时，按下列规定确定
其待遇领取地：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
户籍所在地的，由户籍所在地负责办
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
在地，而在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
地累计缴费年限满10年的，在该地办
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当地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
籍所在地，且在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所在地累计缴费年限不满10年的，将
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回上一个缴费
年限满10年的原参保地办理待遇领取
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养
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且在每
个参保地的累计缴费年限均不满10年
的，将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及相应资
金归集到户籍所在地，由户籍所在地
按规定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基本
养老保险待遇。 (通讯员 林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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